
华泰财险附加赔偿限额增加条款（此前及待决的诉讼日修订版本）（CB 版） 

 

兹经双方了解并同意，鉴于投保人同意缴纳额外保险费，从明细表约定日期起，赔偿限额

将增加至明细表约定金额。 

 

兹经双方进一步了解并同意，对于明细表约定金额以上部分的赔偿限额，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基于、起因于或归因于明细表约定日期之前的涉及被保险机构 、外部组织或被保险人

的任何待决的或此前的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民事、刑事、监管及行政程序

或调查），或是与待决或此前的诉讼或法律程序中有相同或本质上相同的事实或情况，或

由该相同或本质上相同的事实或情况所引起的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 

 

 

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